
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明新科技大學
聯絡電話 (03)5593142#2215、

2219

傳真電話 (03)5591304

是否僅限選填
1系(組)、學程

[304001]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號 https://www.must.edu.tw 否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招生
名額

志願
代碼

招生系（組）、學程
招生
名額

電機工程系 40 電子工程系 30

應用材料科技系 23 半導體與光電科技系 18

機械工程系 15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12

資訊工程系 10 財務金融系智慧理財組 22

　 　 　 　 　 　

　 　 　 　 　 　

　 　 　 　 　 　

　 　 　 　 　 　

　 　 　 　 　 　

　 　 　 　 　 　

　 　 　 　 　 　

　 　 　 　 　 　

學校發展特色 其他相關資訊

本校以「一流國際產業大學」為願景，並透過「智慧科技
」與「智慧服務」為雙翼，發展「半導體封裝測試」、「
智慧機械」、「智慧商務」，與「智慧健康」四個特色
，引領學生迎向未來。其中，在半導體封裝測試的部分
，為因應產業趨勢，本校自107年起已於校園內建置全台第
一座「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線」。111年本校再獲教育部區
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未來將斥資1億2仟萬元
，建置「半導體產業設備廠務與檢測人才培育基地」，並
結合「半導體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培育務實型高階研發
人才。其次，為扎根智慧化之精神，本校在智慧機器人之
研究能量下，進一步更新、購置精密加工及先進設備，完
成「智慧製造人才培育基地」設置。而導因於傳統的商務
模式已逐漸被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大數據，與行動支付
等新興科技改寫。本校與時俱進整合資源，建置「智慧商
務」之教學與實習場域。最後，鑑於健康、樂活、養生儼
然成為現代普遍之生活模式，服務產業將走向精準化與個
人化。本校全力推動將人工智慧新科技發展於樂齡、休閒
、餐旅與幼教場域，培育具跨領域專業知能及多元職場實
務技能的服務產業菁英。在上述的發展下，本校亦陸續獲
得「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104半導體人才白皮書」、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年度MVP學校」之多項肯定
，印證明新科技大學已是技職科大之翹楚。

位於新竹縣新豐鄉省道旁，佔地23公頃，交通便利，鄰
近科學園區、新竹工業區，提供畢業生多元工作機會與
管道。本校步行至新豐火車站僅約十分鐘，鐵路及公路
交通皆四通八達。

1.

本校有五個學院，20個系、11個研究所，校內約300位學
有專精之專任教師，教學與實務經驗俱佳。所有教室均
裝設冷氣空調與單槍投影機等數位教學設備，WiFi普及
全校以供師生使用，建構校園友善學習環境。

2.

積極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目前國際學生1千餘位，分別
來自韓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日本、緬
甸、香港、澳門、英國、烏克蘭、蒙古、新加坡及大陸
等15國之學生就讀研究所及大學部。

3.

提供E化宿舍：學校為莘莘學子興建了六棟宿舍，可容納
約2,100人供學生申請住宿。目的在培養同學樸實、獨立
自主個性，住校生活採自治制，以學生幹部服務同學
，輔導教官負責安全及生活輔導，學生可安心學習與成
長。

4.

休閒與運動設施方面：校內設有40球道保齡球館、標準
溫水游泳池、400公尺競賽用田徑場、舞蹈教室、體適能
中心、綜合體育館及各類球場，是同學們課餘休閒鍛鍊
體魄最佳場所。

5.

校園生活：學校裡設有7-11便利商店、K書中心及學生餐
廳，使同學享有完備的生活所需，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以面對多元化的社會變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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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0%

40%

3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40
預計

複試人數
20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B-4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4.面試評分100分，占總成績30%。

備註
1.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
導之服務。

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0%

40%

3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30
預計

複試人數
15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1、C-2、C-3、C-5、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4.面試評分100分，佔總成績30%。

備註

1.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本系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3.明新電子系網址:http://eed.must.edu.tw/ 。
4.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
導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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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材料科技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30%

2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23
預計

複試人數
115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2、C-3、C-4、C-5、C-6、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4.面試評分100分，佔總成績30%。

備註

1.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本系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3.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
導之服務。

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半導體與光電科技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40%

40%

20%

0%

0%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18
預計

複試人數
9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4.面試（占總成績40%）：表達能力60%、專業能力40%。

備註

1.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導之服務。
3.本系獲教育部評鑑一等、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4.半導體與光電科技系網址：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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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面試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40%

30%

30%

---

---

---

1

2

3

4

5

6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x1.00

招生名額 15
預計

複試人數
75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2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2、C-3、C-4、C-5、C-6、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面試總分100分（占總成績30%）評分標準：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提問100%。
2.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
學」/「最新消息」查詢複試相關資訊。
3.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
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備註

1.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2.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3.機械工程系網址：http://meu.must.edu.tw/ 。
4.本系教育部評鑑一等、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5.12000名畢業系友是明新機械系各項發展最佳後盾。
6.本系設有多項獎學金，請上本系網站查詢。（最高獎學金5萬元）
7.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導之服務。

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60%

20%

20%

---

---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00

英文 ---

招生名額 12
預計

複試人數
60

數學A x1.00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2、C-3、C-4、C-5、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方式詳見公告。
4.面試（含表達能力、發展潛力）評分100分，占總成績20%。

備註

1.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2.本系通過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國際認證。
3.明新土環系網址：http://webc2.must.edu.tw/jtmust004/ 。
4.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
導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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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數學A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50%

35%

15%

---

---

---

1

2

3

4

5

6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1.50

英文 x1.50

招生名額 10
預計

複試人數
50

數學A ---

數學B ---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3、B-4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2、C-3、C-4、C-5、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學」/「最新消息」查
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
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滿分100分（占總成績50%）評分標準：（1）學習潛力30%。（2）表達能力30%。（3）就讀意願40%。

備註

1.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
方式詳見公告。
2.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3.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
輔導之服務。

校系（組）、學程名稱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智慧理財組

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採計方式

第二階段複試
評分項目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
績比率

同分
參酌順序

科目 權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學科能力測驗加權平均成績

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數學B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面試

70%

20%

---

---

10%

1

2

3

4

5

志願代碼 性別要求 未要求
國文 x2.50

英文 ---

招生名額 22
預計

複試人數
110

數學A ---

數學B x1.00

公告第二階段
複試通知

112.4.28
第二階段
複試費

1000
社會 ---

自然 ---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

繳費截止日期
112.5.10

學習
歷程
備審
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
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高中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生，一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

供；其餘畢業生者，一律自行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第二階段複試日期 112.5.27 B.課程學習成果：B-1、B-2、B-3、B-4 1件

公告總成績日期 112.5.31 C.多元表現：C-1、C-2、C-3、C-4、C-5、C-6、C-7、C-8 1件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 112.6.1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件
公告錄取名單日期 112.6.2 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件

是否採備取制 是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歷證件（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 1件

資格審查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學歷證件」為資格審查文件必繳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上傳。（請詳閱本簡章「壹、總則」資格審查必繳
資料規定）。
2.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者，除申請生自行撰寫及上傳項目資料（D-1,D-2,D-3）須自行上傳外，其餘
資料以點選方式，同意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至報名校系（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應屆畢業生，除A.修課紀錄外，其餘各項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報名者，所有項目一律由申請生以PDF檔案上傳。

複試說明

1.本校不另寄第二階段複試通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請至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日間部招生訊息」/「高中生申請入
學」/「最新消息」查詢複試相關資訊。
2.第二階段採網路報名，請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申請生於報名規定期間至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線上報名」網站報名，依複試
費繳費帳號至ATM或網路ATM轉帳繳費，並於報名繳費截止日前至「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委員會」網路完成上傳確認作業。
3.面試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

備註

1.面試前五日於本校「高中生申請入學」網站公告面試資訊，不另寄書面通知。面試當天安排交通接駁車，接駁
方式詳見公告。
2.本校訂有學生基本能力與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3.本校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設有資源教室及輔導人員,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有關生活、課業、生涯及心理諮詢輔
導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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